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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

2024-033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5: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20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桂和路大冲路段3号飞南研究院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雁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302,354,6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86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301,558,3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8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9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9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9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9%；反对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19%；反对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9%；反对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孙雁军先生、何雪娟女士、宁波启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启

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9%；反对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9%；反对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33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9%；反对1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7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19%；反对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8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马炜军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22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融科望京中心A座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4人，代表股份64,286,7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3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63,883,3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4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03,3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403,7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

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403,3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1%。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108％；弃权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9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55％；弃权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8.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78,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9％；反对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9195％；反对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155％；弃权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61,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5％； 反对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弃权2,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7090％； 反对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7214％； 弃权2,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9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261,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5％； 反对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 弃权2,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7090％； 反对2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7214％； 弃权2,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彭秀、罗寒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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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

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安立红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监

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选举安立红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监事会监事，任期与第十二届监事会保持一致。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监事会选

举安立红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保持一致。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将由监事会主席安立红先生、监事张一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孙博先生组成。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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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3,224,2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6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战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玉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2,000 0.0003 1,100 0.0003

3、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确认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19,836 99.9909 3,100 0.009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739,771 99.5426 2,484,469 0.4574 0 0.0000

10、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221,140 99.9994 3,100 0.000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安立红 543,221,140 99.999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4,419,

836

99.9909 3,100 0.0091 0 0.0000

5

《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

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

的议案》

34,419,

836

99.9909 3,100 0.0091 0 0.0000

6

《公司确认2024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34,419,

836

99.9909 3,100 0.0091 0 0.0000

7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报酬的议案》

34,419,

836

99.9909 3,100 0.0091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公告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参会并

已依法回避了对议案 6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张一弛、伏军、宋建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子腾徐旭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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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和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16号楼2001公司会

议室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新华先生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代表股份120,332,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8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

120,33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88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

股份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者列席了本次会议。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2,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2,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票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反对票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1%；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票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反对票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1%；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5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票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关联股东江西八维生物集团有限公司、赣州九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赣州爱

特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赣州华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合计持有

114,975,00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反对票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1%；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票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反对票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091%；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20,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票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晓莉、李丹虹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2024-014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4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本

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秦晓军副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选举徐群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徐群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决策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决策委员

会需补选一名委员。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选举徐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决策委员会委员。

公司战略与决策委员会选举徐群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经董事会表决，批准徐群先生担任公司

战略与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群先生在公司战略与决策委员会的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需补选一名

委员。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选举徐群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徐群先生简历

徐群先生，汉族，196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天津市通用机械厂

技术员、江苏春兰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春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春兰（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裁、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春兰（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江苏春兰动力制

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春兰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州春兰航空材料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春

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

600854

证券简称：春兰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13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泰州市迎宾路9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192,0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3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沈华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来林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37,578 99.6730 639,500 0.3194 15,000 0.0076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37,578 99.6730 569,500 0.2844 85,000 0.0426

3、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37,578 99.6730 329,500 0.1645 325,000 0.1625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75,978 99.6922 291,100 0.1454 325,000 0.1624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922,878 99.8655 269,200 0.134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46,678 99.3778 269,200 0.1344 976,200 0.4878

7、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75,978 99.6922 291,100 0.1454 325,000 0.16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7,275,1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9,06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578,565 93.0037 269,200 6.996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41,501 75.3799 144,200 24.620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37,064 96.1680 125,000 3.832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2,647,765 99.1821 269,200 0.8179 0 0.0000

6

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1,671,565 96.2165 269,200 0.8178 976,200 2.965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议案5、6须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三）涉及

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奥旗、李鹏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

2024-031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新区新晖路10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2,974,2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21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3,216,400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计算相关比

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白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预计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902,1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对外投资及注销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丙烯酸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97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 于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孙） 公司预计2024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

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6、7、8、9、10、13；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6、7；

3、本次的关联股东陶春风、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议案9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元华、蒋卓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